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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70 

 
(n)項 : 在上述 (m)項所列的項目中任何未列入午宴╱晚宴開支的食物

╱酒品╱甜品費用，這些食物╱酒品╱甜品的支出和記入的撥

款開支。  

 
 
 社關處早年甚少將酒品包括在招待賓客的午宴或晚宴內，酒品只

會偶爾在用餐時基於禮節需要而點選。  

 
2. 在招待賓客的宴會中提供酒品逐漸成為慣常的禮節安排，社關處

因此開始購買並貯存酒品以供不同公事宴會中使用。這做法相比在宴

會場所點選酒品較為便宜。  

 
3. 由 2003-04 至 2012-13 年度，在 548 次宴請當中，有 12 次沒有把

酒品費用包括在總開支內；如把酒品費用包括在內，則 12 次宴請當中

有 4 次超出有關上限，超出有關人均開支上限 $11 至 $132 不等。有關

酒品費用記入社關處酬酢費用。該 12 次宴請的資料載於附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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